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建市〔2018〕140 号 

 

关于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
招投标备案的通知 

 

各园区、镇街住房规划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

服务”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、一门、一次”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〔2018〕45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

2018 年改革工作安排》（粤改组发〔2018〕4 号）工作部署，扎实推

进我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提高工作效率。经研究，我局

决定对新上网发布招标公告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优化办

理招投标备案流程，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试行，试行期间以优化

后的办理流程为主,同时保留我局现有的办理流程，于 2019 年 1 月 1

日正式实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优化事项内容 

（一）优化招标文件备案和招标文件澄清或修改备案事项办理
方式。该事项与发布招标公告及补遗公告同步办理，无需在我局再

办理备案。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：

市交易中心）发布招标公告或澄清公告时，相关资料以电子文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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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同步传送到我局系统，我局对电子招标文件资料进行检查。属

于园区、镇街监督的项目，保留原各园区、镇街监督部门在市交易

中心系统确认流程，招标项目申请资料在园区、镇街住建监督部门

确认后经系统提交至市交易中心，市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发布项

目招标公告，同时相关电子文件资料同步传送到我局系统，各园区、

镇街监督部门可登录我局系统查看招标文件资料。招标项目登记办

理流程详见市交易中心招标项目登记申请办事指南。 

（二）优化招投标情况报告备案。勘察设计招投标情况报告备

案、监理施工招投标情况报告备案 2 个事项合并为 1 个事项，同时

简化受理材料。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

需在我市松山湖试点专区（我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）或我局办事

大厅（我局综合信息系统）完成该事项备案，具体办理流程详见我

局办事指南或我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办事指南。 

二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

（一）加强对失信行为和招投标情况报告备案的管理。招标人

或招标代理在市交易中心上传招标文件资料时需填写承诺书，并对

招标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负责。我局对招标人承诺的内容实

行公开公示，加大社会监督力度，如检查有发现或投标人质疑、投

诉经核实与承诺书内容相违背的，我局将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并在信

用平台上进行通报，加大对企业的曝光力度。对超出时限不办理招

投标情况报告备案的，我局将取消招标代理当次承接业务加分并通

报,因材料归档缺失造成招标过程留痕不完善或不可追溯等情形的，

我局将追究相关单位责任。 

（二）加强招标代理管理。招标代理在招投标活动过程中，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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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编制招标文件内容违反相关规定、弄虚作假、因工作失误导致投

诉或影响招投标活动正常开展等不良行为的，将在信用平台上予以

通报。 

 

    附件：招标文件备案资料清单及承诺书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30日 

 

（经办人：招标办 莫爱荷，联系电话：21668675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